「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」5.1.7修正條文對照表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5.1.7外匯風險
保險業應對國外投資資產建構外匯風險管理及避險機制，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項目：
1.訂定外匯風險的上限及其核算標準；
2.外匯曝險比率的控管機制、外匯曝險比率之計算基礎、外匯曝險之範圍及其相對應之避險工具及避險策略；
3.訂定定期監控頻率及流程；
4.重大波動時之模擬情境及因應措施；
5.執行極端情境的壓力測試及敏感性分析；
6.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低於一定比率時，應檢討避險策略及提出因應對策等，若3個月內2次達沖抵下限（前一年底累積餘額之20%）時，並應提報最近一次董事會。（壽險業適用）。
	5.1.7外匯風險
保險業應對國外投資資產建構外匯風險管理及避險機制，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項目：
1.訂定外匯風險的上限及其核算標準；
2.外匯曝險比率的控管機制、外匯曝險比率之計算基礎、外匯曝險之範圍及其相對應之避險工具及避險策略；
3.訂定定期監控頻率及流程；
4.重大波動時之模擬情境及因應措施；
5.執行極端情境的壓力測試及敏感性分析；
6.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低於一定比率時，應檢討避險策略及提出因應對策等（壽險業適用）。
	依  鈞會104年12月10日金管保財字第10402507874號函說明二交議事項，於「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」5.1.7增訂有關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之相關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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